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香 港 中 區  

昃 臣 道 8 號  

立 法 會 秘 書 處  

立法會食物安全及環境衞生事務委員會秘書  

李 蔡 若 蓮 女 士  

 

李 女 士 ：  

 

  在 昨 日 的 食 物 安 全 及 環 境 衞 生 事 務 委 員 會 會 議 席 上 ， 當

局 承 諾 提 供 補 充 資 料 ， 介 紹 當 局 建 議 向 自 願 退 還 牌 照 豬 農 發 放

特 惠 金 的 計 算 方 式 ， 並 與 現 正 向 雞 農 發 放 的 特 惠 金 計 算 方 式 作

出 比 較 。 現 將 有 關 的 補 充 資 料 載 於 附 件 ， 供 議 員 參 考 。  

 

  此 外 就 自 願 退 還 豬 場 牌 照 計 劃 的 具 體 安 排 ， 我 們 也 會 在

向 財 務 委 員 會 提 交 的 文 件 上 再 詳 細 介 紹 。  
 

 
 衞生福利及食物局局長  

 (劉家麒            代行 ) 

二 零 零 六 年 四 月 十 二 日  



附 件  

 

建 議 向 自 願 退 還 牌 照 豬 農 發 放 特 惠 金  
及 現 正 向 活 家 禽 農 戶 發 放 特 惠 金 的 計 算 方 式 比 較  

 

 

現 正 向 雞 農 發 放 的  
特 惠 金 計 算 方 法  

建 議 向 豬 農 發 放 的  
特 惠 金 計 算 方 法  

1 .  經 營 農 場 和 農 場 搭 建 物 的 特
惠 金 ， 並 假 設 所 有 農 場 搭 建

物 均 屬 完 全 密 封 式 ， 以 及 所

有 農 場 搭 建 物 都 是 新 建 的 ，

以 計 算 較 高 金 額 的 特 惠 金 。

1 .  經 營 農 場 和 農 場 搭 建 物 的 特
惠 金 。 我 們 計 劃 向 財 務 委 員

會 建 議 ， 假 設 所 有 農 場 搭 建

物 均 屬 完 全 密 封 式 ， 以 及 所

有 搭 建 物 都 是 新 建 的 ， 以 計

算 較 高 金 額 的 特 惠 金 。  

 

2 .  在 特 惠 金 計 算 公 式 中 加 入
一 個 新 項 目 ， 以 計 及 裝 置 金

屬 養 雞 籠 的 平 均 費 用 。 裝 置

這 種 雞 籠 是 政 府 的 規 定 ， 以

便 為 雞 籠 消 毒 和 預 防 雞 場 成

為 病 原 體 溫 床 。  

 

2 .  在 特 惠 金 計 算 公 式 中 加 入 一
個 新 項 目 ， 以 計 及 以 “ 濕 處

理 法 ＂ 處 理 豬 場 廢 物 所 投 放

的 大 量 資 金 ， 但 會 撇 除 政 府

以 往 就 此 所 發 放 的 基 本 設 施

津 貼 。  

3 .  向 雞 場 農 戶 提 供 額 外 1 5 萬 元
的 一 筆 過 款 項 ， 以 計 及 他 們

在 生 物 安 全 設 施 的 投 資 。  

3 .  視 乎 飼 養 數 量 向 豬 場 農 戶 提
供 額 外 1 5 萬 元 、 3 0 萬 元 或
4 5 萬 元 的 一 筆 過 款 項 ， 以 計
及 大 部 分 持 牌 人 都 較 為 年

長 ， 未 必 有 意 或 有 能 力 轉 投

其 他 行 業 。  

 

4 .每 個 牌 照 可 獲 的 特 惠 金 最 少
為 4 5 萬 元 ， 最 高 為 4 1 5 萬
元 。  

4 .每 個 牌 照 可 獲 的 特 惠 金 最 少
為 4 5 萬 元 ， 最 高 為 2 , 5 4 5 萬
元 。  

 
 

-完 -  
 
 


